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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淄博市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

咨询评估机制的意见

各区（县）人大法制（内务司法）委员会、政府法制办、妇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推进在地方法规政策制定实施中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强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更有效地从源头上保障妇女权益，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具体化、机制化，按照省人大内司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省妇联《关于建立山东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通知》（鲁妇发【2015】24号）和《关于建立山东省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鲁妇发【2015】25号）要求，市人大内司委、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政府法制办、市妇联研究决定，建立淄博市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

一、充分认识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重要意义

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各区县和各有关部门要从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建设法治淄博、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是贯彻落实《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淄博市妇女发展规划》的重要举措。我国《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特殊权益。妇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保障妇女权利、促进妇女发展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淄博市妇女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不断完善，地方性法规要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建立并完善地方法规的性别平等审查机制，加强对保障妇女权益的执法检查。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在法规政策中切实落实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注重社会公平、促进两性和谐发展，对于贯彻落实《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妇女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治规范体系，构建更加文明先进的性别文化将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是建设法治淄博的重要举措。建设法治淄博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根本转变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市实现“十个新突破”，建设工业强市、文化名城、生态淄博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在法治建设和依法治理工作不断完善的新的历史时期，牢固树立男女平等国策意识，并自觉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建立健全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切实加强我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这是推进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对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更加重视，促进各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维护妇女权益合力真正实现，促进保障妇女生存发展、男女两性和谐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效形成的基础性工程。
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是切实维护妇女权益、解决妇女发展问题的重要举措。多年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依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全市初步形成了尊重妇女、保护妇女的良好风尚。但是，由于受经济、历史、文化、传统观念、封建残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引发的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致使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旨在通过推进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务研讨，特别是从审查评估法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实效性的层面，加强对新时期、新阶段妇女生存发展切身利益和重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尊重妇女、保护妇女及性别平等意识，进一步树立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法律体系和公共政策的理念，进一步加大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二、构建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的运行机制

该机制通过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联席会议和专家组开展工作，主要是在出台涉及性别平等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真正落实到经济发展各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1、建立咨询评估机构。各区县要成立由人大法制（内务司法）委员会、政府法制办、妇联等部门组成的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机构，并根据需要聘请从事法学、妇女理论研究和相关实务工作的领导和学者担任专家。专家组成员应具有性别平等主流化的领导决策意识，指导本部门、本单位、本系统开展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专家应积极发挥专长，以专业优势参与相关法规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贯彻性别平等理念的调研、论证、评估等工作，及时提出建议和意见。

2、明确咨询评估机构职责。积极参与涉及妇女权益的法规政策的调研、论证、起草等工作，关注并促进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在法规政策中的充分体现；积极参与相关法规政策执行情况的专题督促和监测评估，对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法规政策及时提出修改修订意见和建议；积极参与有关性别平等主流化的宣传、培训、研讨和交流等活动，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为促进男女平等和赋权妇女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3、确定咨询评估的范围。对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实施中涉及性别平等及妇女权益保障有关内容和情况进行调研论证、跟踪调查、舆情收集、分析评价，及时评估其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4、规范咨询评估程序。咨询评估应按照“接受委托——收集研判信息——论证评估——提出建议意见——给予反馈答复”的流程开展相关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年初主动向人大、政府法制机构了解当年法规政策制定（修订）计划，共同研究商定需要咨询评估的法规政策，从专家组成员中选择对应的专家成立咨询评估组，采取问卷调查、理论研讨、实证研究等方式，进行性别平等原则的研判和分析，对实施中的法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对需要修改完善的，形成意见和建议的书面评估报告。联席会议办公室将相关建议和意见通报给法规政策制定或者实施的相关单位、部门，相关单位、部门予以回应答复。
5、建立相关工作制度。为保障咨询评估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确保取得预期目标，要努力探索建立咨询评估联席会议、业务学习培训、督查与表彰激励等工作制度。

——联席会议制度。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联席会议每年召开1—2次全体成员会议，部署工作、总结经验、研判问题，推动工作的规范和深入。

——业务学习培训制度。牢固树立男女平等国策意识、自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是贯彻落实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的基础。政府法制办和妇联组织要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开展对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法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培训，通过多形式的理念、实务培训，提高政府有关部门自觉贯彻、执行男女平等原则、主动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的意识和能力。

——督查与表彰激励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相关单位领导、专家对开展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对评估结果回应答复以及涉及妇女权益的政策法规在全市执行情况进行专题督促检查，并通过交流会、推进会、表彰会等形式，对在相关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确保我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基础性、源头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切实加强领导，强化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加大宣传力度，才能取得实效。
1、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大、政府法制机构、妇联组织要从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咨询评估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按照目标要求、推进时序狠抓落实。要积极争取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重视，为咨询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人财物保障。

2、强化督促检查。各级人大、政府法制机构、妇联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责，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做好组织协调、指导推动、检查督办，确保形成职责清晰、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切实加强分类指导，积极解决实际问题，突出抓督查促落实、抓督办促效果，保障咨询评估工作起步早、推动快、落实好、成效实。

3、营造良好氛围。各级人大、政府法制机构、妇联组织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咨询评估的意义、范围、程序、方法和成效，大力宣传咨询评估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政策法规，为营造性别平等与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建设法治淄博做出积极贡献。

附件：1. 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2. 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专家组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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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淄博市妇女联合会

2016年6月21日

附件1

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
联 席 会 议 组 成 人 员

召集人：尚秋云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司委主任委员、

法制委主任委员

组  长：吴宗乐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法工委主任

        陈福菱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司委副主任委员、 

                 工作室主任

张志超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翟乃翠   市妇联主席 

成  员：王永勤   市人大内司委工作室副主任

        张新平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赵常华   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王淑玲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毛  军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魏新军   市委统筹城乡发展工委副书记

唐  勋   市教育局副局长
于洪德   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兴忠   市民政局副局长、调研员
 张  勤   市司法局副局长

 王泮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肖滋英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李洪锴   市农业局副局长

宋晓东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副书记、调研员

王  鹏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调研员

崔云芝   市妇联副主席

孙学海   中共淄博市委党校副校长

附件2

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
专 家 组 组 成 人 员

陈华君  市人大内司委工作室主任科员

       邢玉贵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长

迟玉华  市政府法制办法制一科科长

戴永成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

王玉红  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程玉君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科科长

景  珠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助理
李文婷  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孙桂蕾  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孟  磊  市司法局法规教育科科长

刘  赟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室主任科员

韩  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规科科长

牛金山  市农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张恒龙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与宣传科科长

裴  涛  市文广新局新闻出版管理科副科长、主任科员

赵艳青  市妇联权益部部长

左莹莹  市妇联主任科员 

崔文华  中共淄博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

刘  洁  中共淄博市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刘晓源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王  敏   淄博市律协女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玉清   淄博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  

于  芳   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文丽   山东正义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邵红梅   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妇联，办公室主任由市妇联权益部长担任，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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